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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11 证券简称：天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2-024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se.com.cn）披露了《首次公开发行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 公告中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未单独列示战略配售
限售股，现对该公告内容进行更正，更正后的公告全文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000,000 股， 限售期为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微电子”）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经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
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数量。

● 除战略配售限售股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1,792,259 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 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69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
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00 万股，并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8,000 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3,716,734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283,266 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 716,734 股限售股已于 2022 年 2 月 7 日上市
流通，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四川天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2）。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含战略配售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
为 32 名，限售股份数量为 23,792,259 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占公司目前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29.7403%。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2 年 8 月 1 日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含战略配售股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一）持股 5%以上的股东吴兆方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

前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同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股份锁定的其

他规定。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本
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二）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张超、陈建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包括直接持有

和间接持有，下同）的首次发行上市前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遵循前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半年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

3.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自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
份不得超过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
累积使用；

4.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5.本人同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股份锁定的其
他规定。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本
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三）其他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马毅、兰先金、陈从禹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包括直接持有

和间接持有，下同）的首次发行上市前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遵循前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半年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

3.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4.本人同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股份锁定的其
他规定。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本
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四）核心技术人员罗元林、杨海燕、杨德志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 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前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自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

份不得超过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
累积使用；

3.本人同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股份锁定的其
他规定。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本
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五）公司其他股东成都盈创德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盈创德弘航空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市顺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威比特投资有限公司、汝州市浩瀚悦诚信
息技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丁丑生、姚翠萍、赵东祥、李杨、李继良、刘理建、马建华、徐继芸、王汝
君、龙燕、李子春、梁卫生、康美苓、陈闻、徐俊飞、巫文学、黄俊杰、余艳澧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首次发行上市
前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同时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股份锁定的其
他规定。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本
人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六）持股 5%以上的股东张超、吴兆方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持有

的公司股票。
2.限售期限届满后，本人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

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减持。 如本人在限售期限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3.本人在限售期限届满后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
规定。 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股份减持出台了新的规定或
措施，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时，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4.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股份，则本人由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若对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
失的，并赔偿因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给公司或其他股东因此造成的损失。

（七） 中金公司－招商银行－中金公司天微电子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为公司发行战略配售股东，承诺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天微电子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

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
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
天微电子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3,792,259 股。
1、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000,000 股， 限售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经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数量。
2、除战略配售限售股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1,792,259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股 ）

1 张超 4,849,110 6.0614% 4,849,110 0
2 吴兆方 4,411,615 5.5145% 4,411,615 0

3

成都盈创德弘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成都盈创德弘 航
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2,352,941 2.9412% 2,352,941 0

4
中金公司－招商银行－中金公司
天微电子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 2.5000% 2,000,000 0

5 成都市顺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64,706 2.2059% 1,764,706 0
6 四川威比特投资有限公司 1,323,544 1.6544% 1,323,544 0

7 汝州市浩瀚悦诚信息技术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 1,176,472 1.4706% 1,176,472 0

8 丁丑生 624,379 0.7805% 624,379 0
9 姚翠萍 588,415 0.7355% 588,415 0
10 兰先金 500,003 0.6250% 500,003 0
11 赵东祥 470,532 0.5882% 470,532 0
12 马毅 441,176 0.5515% 441,176 0
13 李杨 441,062 0.5513% 441,062 0
14 陈建 437,565 0.5470% 437,565 0
15 罗元林 375,127 0.4689% 375,127 0
16 李继良 312,689 0.3909% 312,689 0
17 马建华 250,251 0.3128% 250,251 0
18 刘理建 250,251 0.3128% 250,251 0
19 杨德志 187,314 0.2341% 187,314 0
20 杨海燕 187,314 0.2341% 187,314 0
21 徐继芸 149,851 0.1873% 149,851 0
22 陈从禹 125,375 0.1567% 125,375 0
23 王汝君 124,876 0.1561% 124,876 0
24 龙燕 98,038 0.1225% 98,038 0
25 康美苓 62,438 0.0780% 62,438 0
26 陈闻 62,438 0.0780% 62,438 0
27 梁卫生 62,438 0.0780% 62,438 0
28 李子春 62,438 0.0780% 62,438 0
29 徐俊飞 31,219 0.0390% 31,219 0
30 巫文学 31,219 0.0390% 31,219 0
31 黄俊杰 24,975 0.0312% 24,975 0
32 余艳澧 12,488 0.0156% 12,488 0
合计 23,792,259 29.7403% 23,792,259 0

注：持有限售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总数与各分项数
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四）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2,000,000 12
2 首发限售股 21,792,259 12
合计 23,792,259 -

六、 上网公告附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2-058
转债代码：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郑幼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9,042,195 股，占公司总股本 4.34%；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郑幼文女士不存在质押状态的股份。
●郑幼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2,955,90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54%；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郑幼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73,034,520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34.30%，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5%。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郑幼文女士的通知，获悉郑幼文女士将其
所持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进行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郑幼文

本次解质股份 9,165,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8.1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9%
解质时间 2022 年 7 月 25 日

持股数量 19,042,195
持股比例 4.3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注：2020 年 9 月 22 日， 郑幼文女士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7,05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在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质押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到期。 2021 年
5 月，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引起股份变动，质押股数变动为 9,165,000 股。 2021 年 9 月 22 日，郑幼文
女士将前述股份延长质押期限至 2022 年 9 月 22 日。

郑幼文女士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预计在未来 6 个月内是否用于后续质押视其个人投资情况
而定。 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累计质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黄俊辉 193,913,708 44.20 73,034,520 37.66 16.65 0 0 0 0
郑幼文 19,042,195 4.34 - 0.00 0.00 0 0 0 0
合计 212,955,903 48.54 73,034,520 34.30 16.65 0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郑幼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黄俊辉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2,955,90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54%， 本次解除质押后， 郑幼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73,034,52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34.30%，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5%。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2-057
转债代码：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回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辉果蔬”）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召开了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包括 1,500 万元） 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适时投资银
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
年内（包括一年）进行滚动使用，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责办理实施。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 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的相关公告（2022-026）。

一、 前次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受 托 方
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金 额 （ 万

元）
实 际 年 化 收
益率

实 际 收 益 金 额
（万元 ）

中 国 银
行 银行理财产品 挂 钩 型 结 构

性存款 92 天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500 3.30% 4.16

中 国 银
行 银行理财产品 挂 钩 型 结 构

性存款 94 天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500 3.30% 4.25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辉食品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 500 万元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近日到期赎回，公司收回
本金人民币 500 万元，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41,589.04 元。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宏辉食品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使用
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500 万元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钩型结构性存款”产品，已
于近日到期赎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 5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42,493.15 元。 上述理财产
品本金和收益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600 1,600 14.28 /
2 银行理财产品 1,600 1,600 13.79 /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8.50 /
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9.16 /
5 银行理财产品 250 250 0.72 /
6 银行理财产品 500 500 0.97 /
7 银行理财产品 500 500 2.97 /
8 银行理财产品 250 250 0.70 /
9 银行理财产品 500 500 4.16 /
10 银行理财产品 500 500 4.25 /
合计 7,700 7,700 59.48 /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2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93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1.2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2-059
转债代码：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辉果蔬”)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黄俊辉先生持有宏辉果蔬股份 193,913,70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20%。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关于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黄俊辉先生拟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7 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8,774,500 股 ,占
公司总股本的 2%，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公司近日收到黄俊辉先生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告知函》，黄俊辉先生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黄俊辉先生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俊辉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93,913,708 44.20% IPO 前取得 ：193,913,708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黄俊辉 193,913,708 44.20%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第一组
郑幼文 19,042,195 4.34% 实际控制人、与黄俊辉先生系夫妻关系

合计 212,955,903 48.54% —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减持计划提前终止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 金
额（元 ） 减持完成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黄俊辉 0 0% 2022/5/11 ～
2022/7/22

集中竞
价交易 /－/ 0 未 完 成 ：

8,774,500 股 193,913,708 44.20%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日，黄俊辉先生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黄俊辉先生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减持比例。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黄俊辉先生基于自身需求、市场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决定提前终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告编号：2022-040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刘昕女士出具的《关
于亲属构成短线交易的情况及致歉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监事刘昕女士的父亲刘毅先生的证券账户在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2 年 3 月 24 日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买入情况 卖出情况

买入日期 买 入 数 量
（股）

买 入 单 价
（元/股 ） 买入金额（元） 卖出日期 卖 出 数 量

（股）
卖 出 单 价
（元/股 ） 卖出金额（元）

20211025 290 94.72 27468.80 20211026 200 92.89 18578.00

20211025 410 95.91 39323.10 20211026 200 93.89 18778.00

20211025 300 95.41 28623.00 20211026 200 92.89 18578.00

20211025 200 94.84 18968.00 20211027 200 92.42 18484.00

20211025 200 94.70 18940.00 20211028 200 94.30 18860.00

20211026 200 93.03 18606.00 20211028 200 96.39 19278.00

20211026 300 91.86 27558.00 20211028 200 97.60 19520.00

20211026 200 91.45 18290.00 20211028 104 99.69 10367.76

20211027 200 91.01 18202.00 20211028 200 98.69 19738.00

20211027 200 92.10 18420.00 20211028 200 98.42 19684.00

20211029 210 94.19 19779.90 20211028 216 98.51 21278.16

20211101 200 91.60 18320.00 20211028 200 98.58 19716.00

20211102 210 90.50 19005.00 20211103 200 90.06 18012.00

20211102 230 88.62 20382.60 20211103 200 89.48 17896.00

20211102 330 87.30 28809.00 20211104 300 87.50 26250.00

20211108 200 86.95 17390.00 20211111 200 89.99 17998.00

20211108 240 87.79 21069.60 20211111 200 90.99 18198.00

20211108 300 87.877 26363.26 20211111 210 92.69 19464.90

20211108 200 88.46 17692.00 20211112 200 97.99 19598.00

20211108 200 87.36 17472.00 20211112 200 96.99 19398.00

20211108 200 87.32 17464.00 20211115 200 100.59 20118.00

20211109 200 87.63 17526.00 20211115 200 100.77 20154.00

20211109 300 86.6 25980.00 20211116 200 97.84 19568.00

20211109 200 86.71 17342.00 20211119 200 100.59 20118.00

20211109 200 86.02 17204.00 20211119 200 100.98 20196.00

20211109 210 85.7 17997.00 20211119 200 100.75 20150.00

20211109 200 85.69 17138.00 20211119 200 100.99 20198.00

20211117 300 99.05 29715.00 20211122 200 103.99 20798.00

20211117 300 98.53 29559.00 20211123 200 102.99 20598.00

20211117 200 99.01 19802.00 20211124 200 108.99 21798.00

20211118 200 97.02 19404.00 20211125 200 104.23 20846.00

20211123 300 100.48 30144.00 20211126 200 100.44 20088.00

20211124 400 106.165 42466.00 20211126 200 100.60 20120.00

20211124 200 102.62 20524.00 20211129 300 97.82 29346.00

20211126 200 99.00 19800.00 20211129 200 97.81 19562.00

20211126 300 98.01 29403.00 20211129 200 97.99 19598.00

20211130 200 96.71 19342.00 20211129 300 97.83 29349.00

20211202 200 93.00 18600.00 20211129 200 97.83 19566.00

20211209 200 92.85 18570.00 20211203 200 91.85 18370.00

20211209 200 95.97 19194.00 20211207 200 89.56 17912.00

20211209 500 95.71 47855.00 20211207 200 89.58 17916.00

20211210 400 96.98 38792.00 20211207 200 89.12 17824.00

20211213 200 95.69 19138.00 20211207 200 89.80 17960.00

20211216 400 92.05 36820.00 20211207 200 88.28 17656.00

20211221 200 91.50 18300.00 20211214 200 97.00 19400.00

20211221 500 91.20 45600.00 20211214 200 96.81 19362.00

20220104 200 90.40 18080.00 20211215 200 94.65 18930.00

20220104 200 89.15 17830.00 20211217 300 94.35 28305.00

20220118 200 88.88 17776.00 20211217 200 91.27 18254.00

20220118 200 89.50 17900.00 20211217 200 91.83 18366.00

20220120 500 85.17 42585.00 20211217 300 92.00 27600.00

20220120 400 85.07 34028.00 20211217 200 91.60 18320.00

20220120 300 85.02 25506.00 20211217 200 92.17 18434.00

20220121 500 86.19 43095.00 20211223 200 89.59 17918.00

20220124 200 84.11 16822.00 20211223 200 88.95 17790.00

20220124 200 84.01 16802.00 20211224 300 89.32 26796.00

20220125 200 82.06 16412.00 20220105 200 88.97 17794.00

20220125 200 81.11 16222.00 20220105 200 90.82 18164.00

20220125 200 77.71 15542.00 20220120 200 88.48 17696.00

20220125 200 77.21 15442.00 20220120 200 88.85 17770.00

20220125 200 76.00 15200.00 20220121 200 86.70 17340.00

20220125 200 75.02 15004.00 20220121 300 86.21 25863.00

20220125 200 74.02 14804.00 20220121 200 86.60 17320.00

20220125 300 75.02 22506.00 20220121 300 86.68 26004.00

20220126 200 73.70 14740.00 20220125 200 78.99 15798.00

20220127 200 70.90 14180.00 20220125 200 76.50 15300.00

20220207 300 70.78 21234.00 20220126 191 78.19 14934.29

20220209 200 69.66 13932.00 20220127 409 72.38 29603.42

20220210 200 68.40 13680.00 20220127 300 71.60 21480.00

20220210 300 67.51 20253.00 20220128 300 72.90 21870.00

20220210 200 66.69 13338.00 20220128 200 73.49 14698.00

20220210 200 66.56 13312.00 20220128 200 73.00 14600.00

20220211 200 65.04 13008.00 20220207 200 72.25 14450.00

20220211 400 64.88 25952.00 20220207 300 71.14 21342.00

20220215 300 73.89 22167.00 20220207 300 71.15 21345.00

20220215 200 74.00 14800.00 20220207 200 71.23 14246.00

20220215 200 72.01 14402.00 20220207 200 71.62 14324.00

20220215 200 71.01 14202.00 20220214 200 67.388 13477.55

20220314 200 68.01 13602.00 20220214 200 67.76 13552.00

20220315 300 66.74 20022.00 20220214 100 67.99 6799.00

20220317 200 68.35 13670.00 20220215 200 69.79 13958.00

20220317 200 70.01 14002.00 20220215 300 70.99 21297.00

20220323 300 68.30 20490.00 20220215 200 72.99 14598.00

20220215 300 73.99 22197.00

20220216 200 74.99 14998.00

20220216 200 73.99 14798.00

20220216 300 74.59 22377.00

20220217 300 73.99 22197.00

20220217 200 72.75 14550.00

20220223 200 75.69 15138.00

20220315 200 71.69 14338.00

20220321 200 67.99 13598.00

20220322 137 69.46 9516.02

20220323 179 70.59 12635.61

20220324 284 67.61 19201.24

20220324 200 68.35 13670.00

合计 20830 / 1786903.26 / 20830 / 1803795.95

截止目前出股数 0

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刘毅先生上述交易公司股票行为构成短线交易，上述短线
交易盈利 16,892.64 元（计算方法为：卖出价格×短线卖出数量—买入价格×短线买入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刘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二、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立即核查相关情况，监事刘昕女士及其父亲刘毅先生积极配合核

查相关事项。 公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措施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

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
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
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
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
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
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

按照上述规定，本次交易所得收益应归公司所有。 本次短线交易获利金额为 16,892.64 元，刘
毅先生已将所得收益全部上交公司。

（二）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系刘毅先生根据二级市场的判断做出的自主投资行为，公司监事刘昕
女士并不知晓该交易情况，交易前后亦未告知刘毅先生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等相关信息。 本次交易
行为为刘毅先生个人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谋求利益的目的，不存在主观违规的情况。

刘毅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此次事项的严重性， 对因短线交易而带来的不良影响致以诚挚的歉
意，并将在今后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证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监事
刘昕女士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承诺以后将进一
步学习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证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三）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培训宣导，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加强学习《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审慎操作。 公司持续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677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公告编号：2022-041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596,849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5.2849%。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

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丰杰”）及其一致行动人发来的《关于减持
股份超过 1%的告知函》。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基本信息

名称 1 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 16393 号 3 幢 A158 室

名称 2 海南德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海南德慧私募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德慧投资”）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大道 32 号复兴城 A1 区 A5002-891 号

名称 3 李广新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浦卫公路 16393 号 3 幢 A158 室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份
（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2 年 7 月 12 日 -
2022 年 7 月 25 日 人民币普通股 1,022,509 1.1756%

大宗交易 2022 年 7 月 14 日 人民币普通股 237，000 0.2725%

合计 1,259,509 1.4481%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

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德丰杰
合计持有股份 2,389,758 2.7475% 1,367,249 1.5719%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2,389,758 2.7475% 1,367,249 1.5719%

德慧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2,176,600 2.5024% 1,939,600 2.2299%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2,176,600 2.5024% 1,939,600 2.2299%

李广新
合计持有股份 1,290,000 1.4831% 1,290,000 1.4831%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1,290,000 1.4831% 1,290,000 1.4831%

合计 5,856,358 6.7330% 4,596,849 5.2849%
三、其他情况说明
1、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4）；

4、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5、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6、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

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836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2-036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 HapTrans Holdings Ltd.

75%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HapTrans Holdings Ltd.7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海程邦达（香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海程”）以 2,775 万加元收购 HapTrans
Holdings Ltd.（以下简称“HapTrans”）75%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海
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HapTrans Holdings Ltd.75%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5）。

二、交易进展情况
经交易各方共同确认，本次收购 HapTrans 75%股权的交割先决条件均已满足。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香港海程已按照协议约定向交易对手 Zhongbo ZHENG 女士、The Zheng Family Trust、1279720
B.C. Ltd.支付购买价格的 75%股权款（合计 2,081.25 万加元），剩余 25%的款项将根据协议约定后
续支付。 上述交易已在 2022 年 7 月 22 日完成股权交割手续，HapTrans Holdings Ltd.75%的股权已
过户至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海程名下。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收购事项的后续进展，依照相关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0647 证券简称：同达创业 公告编号：2022-020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接到控股股东信达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投资”）通知。信达投资正在筹划涉及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
事项，该事项将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且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障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星期
二）起停牌，停牌时间预计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本次交易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西藏
先锋绿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ee.com.cn）披露的临时公告：临 2022-019）。

二、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组相关工作在有序推进中。 公司尚未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规定编制
的重组预案。各中介机构正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预计公司将在本次停牌期
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三、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处于筹划阶段，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目前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同达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357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2022-060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 1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授权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发明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人 专利期限

一种 SSZ-13 分子筛及其制
备方法 、一种 Cu-SSZ-13 分
子筛

ZL 2021 1
0698018.3

2021 年 06 月 23
日

2022 年 07 月 19
日

吉林大学 ； 洛阳建
龙微纳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 年 （自申
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
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A 股代码：688235 A 股简称：百济神州 公告编号：2022-040
港股代码：06160 港股简称：百济神州
美股代码：BGNE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盛
高华”）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书面函告。

高盛高华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联席保荐机构，
原指定李振兴先生和刘吉宁先生为保荐代表人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因李振兴先生工作变动，
不再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推进，高盛高华现指定刘洋
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李振兴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

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高盛高华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吉宁先生和刘洋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保荐代表人李振兴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附件：
刘洋先生简历
刘洋先生，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主要执业

经历：匠心家居 A 股 IPO、天目湖 A 股 IPO、瑞特股份 A 股 IPO、宁德时代 A 股非公开发行、天目湖
A 股可转债等。 刘洋先生拥有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证券代码：603863 证券简称：松炀资源 公告编号：2022-049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股东大会已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根
据实际回购的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本总额等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工商
登记备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2）。

近日，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680570620L

名称：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鸿利工业区办公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王壮鹏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零肆佰陆拾伍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09 月 28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环保再生纸、转印纸、热敏纸、各类特种纸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收购本企业自用废

纸；再生物资回收与销售，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生产、销售：文化纸，白板纸，牛卡纸，瓦楞纸，包装
用纸，生活用纸；加工、销售：纸箱，纸盒；制造、销售：合成材料、环境污染处理专用材料、环保设备；
销售：化工产品、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松炀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5056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2-025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归还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1.68 亿元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68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2 年 7 月 25 日，公司已将
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68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
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2-061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7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万丰路小井甲 7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96,361,1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3.8210

(四)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建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表决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3 人，出席 13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6,345,094 99.9959 16,100 0.004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杨宜方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95,775,594 99.8522 585,600 0.147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 111,650,628 99.9855 16,100 0.0145 0 0.0000

2
《关于增补杨宜 方为 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111,081,128 99.4755 585,600 0.5245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涛、耿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赤峰黄金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88700 证券简称：东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3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定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特定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谢玉龙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863,74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98%，上述

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起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 年 6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谢玉龙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300,000 股公司
股份，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0.204%。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
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

截至 2022 年 7 月 25 日，谢玉龙先生在本次减持计划中共减持了 158,6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8%。 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谢玉龙 其他股东 ：首发前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863,746 3.98% IPO 前取得 ：5,863,746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 东 名
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持价 格区
间 （元/股 ） 减持总金额（元 ）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前持 股
比例

谢玉龙 158,699 0.108% 2022/7/18 ～
2022/7/25

集 中 竞
价交易 113 -120 18,380,286.92 5,705,047 3.876%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系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而实施的减持， 实施主体不是公司控股股东，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谢玉龙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谢玉龙先

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择机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
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

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